环评报告

一、总则

编制依据
国家法规：《环境保护法》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幼儿园建设标准》

地方规范：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》《柳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《鱼峰区教育设施布局规划》

技术导则：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》《大气环境》《声环境》

评价范围与敏感目标
评价范围：以项目用地为中心，半径 2km 区域（覆盖周边居住区、学校、城市绿地）

核心敏感目标：本幼儿园在园幼儿（3-6 岁）、周边居民小区、邻近小学，需重点防控噪声、空气污染对儿童健康的影响

评价重点：结合柳州亚热带气候 + 鱼峰区城市环境，重点关注施工期扬尘 / 噪声、运营期生活污水、幼儿活动噪声、餐饮油烟对环境的影响

二、建设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新生 幼儿园建筑设计
建设地点：柳州市鱼峰区会展路附近

建设性质：新建

建设规模：总建筑面积约3200㎡，地上 3 层，建筑高度≤12m；办学规模为9个班。
功能布局：幼儿活动室、寝室、多功能厅、食堂、保健室、办公及辅助用房，室外设活动场地、游戏区、绿化景观

三、工程分析

施工期产污
废气：施工扬尘、机械尾气（需落实围挡喷淋、裸土覆盖，避免柳州春季大风天扬尘扩散影响周边儿童）

废水：施工泥浆水、生活污水（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，严禁直排，避免污染周边市政管网）

噪声：施工机械噪声（严格限制作业时间：7:00-12:00、14:00-22:00，避开幼儿休息时段）

固废：建筑垃圾、生活垃圾（按柳州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清运，不得随意堆放）

运营期产污
废气：食堂需配套高效油烟净化装置（净化效率≥85%），油烟高空排放。

废水：生活污水（含幼儿盥洗、食堂废水）经隔油池 + 化粪池预处理后，接入市政污水管网，送柳州市污水处理厂处理

噪声：幼儿活动噪声、设备机房噪声（水泵 / 风机采取隔声减振措施，活动区合理布局，避免干扰周边居民）

固废：分类收集（可回收物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），由鱼峰区环卫部门统一清运，设置专用垃圾收集点

四、鱼峰区环境现状

自然环境：鱼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，夏季高温多雨、冬季温和少雨；项目邻近会展路城市干道，周边以居住区、商业配套为主，绿化覆盖率较高

环境质量：区域大气环境以 PM10、PM2.5 为主要污染物，整体符合二级标准；声环境以交通噪声为主，需重点防控对幼儿园的干扰；水环境符合柳州市管网排放要求

五、环保措施与结论

核心措施：

施工期：围挡喷淋抑尘、废水沉淀池、限时施工降噪

运营期：油烟净化装置、污水预处理设施、设备隔声减振、垃圾分类收集

结论：项目符合柳州市鱼峰区生态环保及教育设施建设要求，在落实本报告环保措施后，对环境及幼儿健康影响可接受，具备建设可行性。

